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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离
不开居民个人的积极参与。
居民个人参与生活垃圾管理
有哪些途径？

对此，《办法》第 48条规
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
以申请设置公益性岗位，市、
县人民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

管部门可以向社会公开选聘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监督员，为
热心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的指导、监督工作的市民群众
提供了参与途径。

同时，对实践中违反《办
法》的现象，第 51 条规定，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生活垃

圾、再生资源回收、生态环境
等主管部门应当畅通举报和
投诉渠道，公布举报方式，方
便公众举报。接到举报的部
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
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
名举报并查证属实的，可酌
情给予奖励。

新版《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3月1日上线

明年底全省实现垃圾零填埋再利用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运输智能平台、力
争2023年底全省范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突出商超行业等执法检查重
点，对“混装混运”“先分后混”、居民不按规
定投放等加强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新
的《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3
月1日起正式施行。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省生活垃圾分类
的相关情况。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发布会透露，2017
年，郑州市作为 46个试
点城市之一，率先启动
国家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2018年，河南省确
定安阳市、洛阳市、焦作
市、开封市 4个城市开
展省级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为全省探索积
累经验。

截至 2021年底，郑
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设施覆盖 327 万
户，安阳市、洛阳市、焦
作市、开封市 4个省级
试点城市完成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收集设施覆盖
77.5万户，其他 12个省
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完成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设施覆盖 72万户，覆盖
率得到有效提升，居民
分类意识和参与度逐步
提升。

目前，全省已建
成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56 座，焚烧处理能力
每日 5.64 万吨，实际
日均焚烧处理垃圾约
4.9 万吨，焚烧处理占
比接近 68%。同时，
全省已建成餐厨废弃
物处理设施 27 座，处
理能力达到每日 1760
吨，如郑州市已建成
投用 9 个生活垃圾分
拣中心，日均收集处
理厨余垃圾约 400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超过 35%。

如何杜绝“混装混
运”，防止生活垃圾“先
分后混”？

据介绍，我省将加
快形成生活垃圾分类全
过程管理系统，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运输智能
平台。加快建立完善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到 2023年年底，所
有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和沿黄河流域县（市）
建成集中处置为主、分
散处置为辅的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和相匹配的
收运体系。

“十四五”末，全省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在60%以上。

“十四五”期间，全
省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

能力达到7.5万吨以上，
力争于 2023年底全省
范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有序推进
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停
用和封场，完成停用 40
座以上，开展生态治理
封场20座以上。

加强行业培训，倡
导“光盘行动”、净菜上
市等，促进源头减量。
平衡宣传引导与行政执
法工作重心；突出商超
行业等执法检查重点，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城管执法进社区”工
作，对“混装混运”“先分
后混”、居民不按规定投
放等，加强执法检查频
次和力度，必要时启动
立案处罚程序。

随着居民生活、购物等方
式多元化，日常产生的生活垃
圾也越来越多。《办法》在垃圾
源头减量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办法》第 20条规定，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实行
绿色办公，优先采购、使用可循
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的办公用
品，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推广无纸化办公。鼓励其他非
财政供养场所推行绿色办公，
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办法》第16条规定，依法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

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商品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严格执行
国家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规
定，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
和包装废弃物的产生。鼓励
商品生产者以文字、图案等方
式增加便于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回收、利用的设计。

鼓励商品生产者、销售者
采取多种方式对其生产、销售的
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利用。

对实践中市民群众网购比
较频繁，而包装过度导致城市生
活垃圾量增加和资源浪费现象，

该条规定提出了针对性的方
案。居民群众在商场、超市、药
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
布袋、纸袋和可降解购物袋等。

此外，《办法》第 17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应
当加强对果蔬生产基地、农贸
市场、超市的管理，推行净菜
上市。鼓励新建、既有大型蔬
菜果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按照规划标
准同步配置果蔬垃圾就地处
理设施，实现就地减量。

日常生活中垃圾“混装混
运”现象依然存在，《办法》对
实践中出现的“混装混运”问
题有什么规范措施？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分类
投放后混装收集运输问题，
《办法》第 28条明确规定，城
市生活垃圾应当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禁止垃圾
分类投放后混合收集、运输和
处理。

《办法》提出建立垃圾分
类分段监督机制，各环节的参
与主体，即垃圾分类处理单
位，收集、运输单位，分类投放
管理责任主体，应当对各自前

端环节是否符合垃圾分类规
定进行监督，形成末端倒逼前
端监督工作链条，确保分类要
求落到实处。

为了加强对分类投放的
监督和引导，《办法》第 24条
规定，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区
制度分 7项明确管理责任单
位，管理责任单位为管理责
任主体。

《办法》第32条规定，对单
位和个人投放分类不规范，管
理责任主体监督不到位，收
集、运输单位应当要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主体改
正；拒不改正的，应当向街道

办事处报告。
《办法》第33条规定，处理

单位在接收生活垃圾时，发现
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当要求
收集、运输单位改正；拒不改
正的，有权拒绝接收，并向垃
圾主管部门报告。

《办法》第 50条规定，市、
县人民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统一的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信息系统，
并逐步实现与再生资源回收、
生态环境等部门监管信息系
统的互联互通，保证相关职能
部门监管信息共享，实现监管
全程覆盖。

垃圾“混装混运”拒不改正，处理单位有权拒接

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设施56座

力争明年底全省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

政府部门要带头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对各类不规范现象说“不”！公众举报属实给予奖励


